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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刘元媛

7月1日起，全国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启动。目前，《安徽省政府关于开

展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已经省政府第80次

常务会议通过。根据规定，我省参加城镇居民养老保险的城镇居民，年满60周岁可以按

月领取不低于55元的养老金。

据悉，根据国务院已批准的我省城镇居

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县申报方案，全省共有

67 个县（市、区）被列入试点范围。全省

269.51万城镇无业居民将因此率先受惠，实现

“老有所养”。到2012年，我省城镇居民养老

保险将基本实现全省覆盖。

67个县（市、区）率先进行试点

269万城镇无业居民将“老有所养”
我省67个县（市、区）开展城镇居民养老保险试点

据了解，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基金主要由个

人缴费和政府补贴构成。根据《意见》规定，我

省缴费标准目前每年从100元到1000元按100

元一个档次递增共设10个档次。试点县政府

可根据实际情况增设缴费档次，参保人自主选

择档次缴费，原则上按年缴费，多缴多得。

根据规定，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

不符合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条件的城镇非

从业居民，可以在户籍地自愿参加城镇居民

养老保险。

参保缴费划100~1000元10档

据悉，基础养老金标准为每人每月 55

元，试点县可根据实际情况提高标准。另

外，城镇居民养老保险要建立待遇调整机

制，即基础养老金标准根据经济发展和物价

变动等情况，适时予以调整。

根据规定，参加城镇居民养老保险的

城镇居民，年满 60 周岁可以按月领取养

老金。

基础养老金标准每人每月55元

政府对符合待遇领取条件的参保人将

全额支付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

中央财政按照确定的基础养老金标准给

予试点地区补助，省财政和试点地区财政

对参保人员缴费给予补贴，补贴标准每人

每年不低于30元，有条件的地方可适当提

高补贴标准。特殊人群可适当提高补贴

标准。

参保人可享不低于30元缴费补贴

社保法共有六大利好政策

据吴健介绍，《社会保险法》几易其

稿，最终在去年10月28日呈现在世人面

前，并于今年7月1日起施行，在保障老百

姓待遇方面的新改进或者说增进是非常

多的。特别是解决缴费不足15年人员的

养老待遇问题，跨地区就业人员的社保关

系转移接续问题、医疗费用即时结算问

题、异地就医医疗费用结算问题、工伤待

遇垫付问题等。总的来说，在六个方面扩

大了参保人的各项社会保险权益。

参保人死亡，遗属可领丧葬抚恤

《社会保险法》规定，这些人员可以

缴费至满15年，然后按月领取基本养老

金，也可以转入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或者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按照国务

院规定享受相应的养老保险待遇；健全

了养老保险中的遗属、残疾待遇制度。

规定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因病或

者非因工死亡的，其遗属可以领取丧葬

补助金和抚恤金。

住院伙食补助费可找社保报销

《社会保险法》将工伤保险待遇中原

来由用人单位支付的“住院伙食补助费”、

“到统筹地区以外就医的交通食宿费”和

“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合同时应当享受的一

次性医疗补助金”等三项费用改由工伤保

险基金支付；规定了工伤保险待遇垫付追

偿制度；规定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疗

保险，其应当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从失

业保险基金中支付，个人不缴纳基本医疗

保险费；规定参保职工未就业的配偶按照

国家规定享受生育医疗费用待遇。

住院伙食补助费可找社保报销
省人社厅副厅长吴健对话网民，解读社保法6大利好
记者 祝亮

工伤保险待遇中原来由用人单位支付的“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三项费用改由

工伤保险基金支付；职工未就业的配偶可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生育医疗费用待遇

……昨日，省人社厅副厅长吴健对话网民，解读本月起刚刚实施的《社会保障法》

给大家带来的6大利好。


